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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确保公司股东大会顺利召开，根据《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特制定如下会议须知，望出

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按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

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三、本次会议现场采用记名填表投票方式表决。全部议案宣读后，开始填票

表决，由监票人收集股东大会表决票，统计现场投票结果。 

四、本次会议设监票人三名，由本公司监事及股东代表担任。监票人负责议

案表决时的票权统计核实，见证律师见证统计过程。 

五、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待网络投票结束后与网络投票结果

合并。合并后的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将在公司指定披露报纸和上交所网站公告。 

六、出席会议人员应遵守会场纪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会议期间禁止大声

喧哗。 

七、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有质询、意见、或建议时，应举手示意，得到会议

主持人的同意后发言。 

八、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应认真审议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行使好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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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 4月 27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 4月 26日下午 15:00至 2016年 4月 27日下午 15:00 

会议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 263 号本公司 8楼会议室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刘长友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开始；  

二、介绍股东到会情况；  

三、股东审议以下议案：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浩良河化肥分公司部分资产出资成

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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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浩良河化肥分公司部分资产出资成立全资

子公司的议案 

 

    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法人治理，同时为下一步开

展对外合资合作，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拟以浩良河化肥分公司部分资产出资成立全资子公

司。 

    拟设公司暂定名为黑龙江北大荒浩良河化肥有限公司

（以工商局核准为准，以下简称新公司），注册地在浩良河

化肥分公司原址，注册资金 3 亿元人民币。本次公司以浩良

河化肥分公司与尿素生产有关账面价值为 47,245.20万元的

资产出资。公司将对该部分资产进行评估，并在新公司成立

后注入新公司。其中以 3 亿元作为注册资金，其余部分计入

资本公积。 

本次拟出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新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和销售尿素、缓释肥、有机肥、

生物有机无机肥、复合肥等，兼营供热、供水、供电、供气，

以及与上述经营范围相关的其他业务活动。 

    新公司设董事会，成员 3 人，设监事会，成员 3 人，其



 4 

中职工监事 1 人。 

新公司成立后，原浩良河化肥分公司在岗员工转入新公

司。 

公司将所拥有的“北大仓”商标无偿授权新公司使用。 

浩良河化肥分公司由于工艺设计、设备落后等原因造成

长期亏损严重，几度濒于停产的境地。公司一直在寻找合作

伙伴，寻求对浩良河化肥分公司进行重组改制，以获得生存

和发展的机会。本次通过设立法人企业，对浩良河化肥分公

司实行改制，使其独立享有法定权利和承担法定义务。进一

步完善了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效提升企业经营

管理水平。同时，也有利于今后对外合资合作。 

授权经理机构完成本次成立新公司所涉及的资产评估及

工商登记等法律程序。 

此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